【表1-2】臺北試演場排練室使用申請表
	一、申請單位／個人資料
	申請日期：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

	申請單位／人
	
	收據開立資料
*若無填寫，將以申請單位申請人名義開立個人收據
	抬頭
	

	
	
	
	統一編號
	

	負責人
	
	負責人電話
	

	聯絡地址
	
	電子信箱
	 (文化局將寄送收費憑證，務必正確填寫)

	現場聯絡人
	
	現場聯絡人電話
	

	租借用途
	(請詳細說明，必要時管理中心會再次確認)
製作名稱：
演出日期：

	使用說明
	排練人數：     人(如果特定日期人數較多請註記)

	
	音樂/樂器使用
	播放音樂：無□有（□自行攜帶、□使用場館設備MIPRO MA708）
樂器使用：無□有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填寫使用的樂器) 

	
	排練道具/器材
	裝置、道具、舞台陳設：無□有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填寫使用的方式、使用的裝置或設備)

	二、申請時段，時段劃分為：A（09:30-13:00）、B（14:00-17:30）、C（18:00-21:30）

	使用日期
	使用時段
	排練場地
需求
	備註

	 民國____年___月___日 星期 ___
	□A □B □C
	□201 □301(隔音)
□202 □302(隔音)
	

	民國____年___月___日 星期 ___
	□A □B □C
	□201 □301(隔音)
□202 □302(隔音)
	

	民國____年___月___日 星期 ___
	□A □B □C
	□201 □301(隔音)
□202 □302(隔音)
	

	民國____年___月___日 星期 ___
	□A □B □C
	□201 □301(隔音)
□202 □302(隔音)
	

	（表格如不敷使用，可自行增列）    共計_____時段

	（以下由管理中心填寫，申請單位無需填寫）

	時段統計
	場地使用金額
	付款方式
	繳費日期
	承辦人

	
	
	□現金
□匯款，後五碼：
	
	


覆核：

